甘肃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
2024年度省级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报告
省林业和草原局：

为加强省级财政项目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省财政厅通知，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甘发〔2018〕32号）、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和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甘肃省省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等6个办法和规程的通知》（甘财绩〔2020〕5号）、《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省级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甘林规函〔2025〕69号）的要求，我中心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开展了2024年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绩效自评工作，现将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负责贯彻执行国家和省上有关自然保护区建设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组织实施保护区总体规划和发展计划；制定各项管理制度，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并组织实施；负责调查保护区自然资源，组织环境与资源监测，并建立档案；组织或者协助有关部门开展科学研究及推广应用；做好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完成省林业和草原局交办的其它工作。
内设机构及所属单位概况

甘肃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是省林草局直属事业单位，成立于2009年，机构改革核定编制20人，内设（综合科室、保护监测科、科研管理科、渥洼池管护站、西土沟管护站和二墩管护站）6个科站室。现有编制20人，实有在职人数17人。
二、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根据《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省级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甘林规函〔2025〕69号）精神,我中心高度重视，及时组织相关科室对2024年度省级预算绩效执行情况进行绩效自评工作。本次自评工作主要从资金政策情况、专项资金管理情况、专项资金安排情况、专项资金使用情况、专项资金绩效情况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评价。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分析


   （一）部门决算情况。

1.2024年收入合计年初预算数2003.88万元，全年预算数2077.08万元，年末决算数2077.08万元。本年支出合计年初预算数2562.1万元，全年预算数2319.98万元，年末决算数2319.98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281.52万元，公用经费支出16.05万元，项目支出2022.41万元。

2.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2.26万元，支出因公出国出境费用0.0万元，预算指标0.0万元；支出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26万元，预算指标2.26万元，公务接待费0.0万元，预算指标0.0万元；支出会议费0.0万元，预算指标0.0万元；培训费0.2万元，预算指标0.2万元。本年度公务用车保有量2辆。

3.在项目资金的使用上，严格落实项目“四制”管理规定，强化事前、事中、事后监督，加强项目实施过程管理，提高质量和效益，科学合理的安排资金，确保了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严格执行预算，指标申报及时；严格落实专项资金管理使用规定，保证资金专款专用。

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2024年度全年财政拨款项目总收入共计2574.15万元，其中包括2023年项目结转资金557.85万元，本年上级下达项目资金2016.3万元，其中下达中央财政项目资金1886万元省级财政项目资金130.3万元。

2.2024年全年支出合计2319.98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281.52万元，执行率为100%。公用经费支出16.05万元，执行率为100%。项目支出2022.41万元，包括2023年项目结转资金557.85万元，执行率为100%，2024年中央财政项目资金支出1589.9万元，结转296.1万元，执行率为84.3%，省级财政项目资金支出120.3万元，结转10万元，执行率为92.33%。
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在部门管理方面。一是建立健全完善的资金管理办法，明确资金规定的使用范围，严格实行专款专用，独立核算。二是严格执行资金报账制度，坚决杜绝不合理的支出。对资金的来源、使用、节余及使用效率、成本控制、利益分配等进行详细计划、详细安排、详细登记。三是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使用资金，认真做好各项收支明细账，坚决杜绝挤占、挪用、截留、拖欠和改变资金投向的行为发生。

2.履职效果方面。通过项目实施，使保护区得湿地得到有效保护，湿地植被恢复效果明显。有效控制保护区内湿地有害生物发展和蔓延，增强了保护区防火扑火能力，疫原疫病监测手段逐步提高，保护区各类资源得到有效保护，防止了自然灾害的发生，提高了保护区周边社区生产生活质量，使保护区与社区关系更加融洽、稳定，对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群众环保意识的提高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分析

    2024年，本部门预算支出项目6个，当年财政拨款2016.3万元，上年结转557.85万元。全年支出2022.41万元，执行率78.57%。通过自评，有5个项目结果为“优”，1个项目未完成不开展自评。分项目自评情况分析如下：

（一）2024年提前批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湿地保护恢复项目
1.项目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2024年提前批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湿地保护恢复项目下达计划1062万元，实际拨付资金1062万元，资金落实率100%，支出777.35万元，预算执行率为73.2%。
2.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经过评价，2024年提前批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湿地保护修复补助项目绩效目标明确，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符合保护区建设实际，阶段性目标落实到位，成效显著。资金管理使用上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与财务相关制度执行，无截留、挤占、挪用补偿基金等违规行为，单位内部管理制度健全，财务信息真实完整。
3.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在资金落实方面，上级能够将项目资金及时拨付，同时我们及时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目前已支付项目资金777.35万元，结转284.65万元，预算资金执行率82.24%。结转资金将于2025年6月30日之前全部用于项目建设完成项目任务。

本项目通过实施湿地植被恢复项目，开展湿地生态保护，维护生物多样性；加强监测监控体系建设，构建保护区湿地管理平台，解决保护区监测监控体系薄弱问题，打造以黑颈鹤、大天鹅、鹅喉羚等重点保护物种为主要监测对象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监控体系，助推保护区管理工作的精细化和高质量发展；通过开展湿地调查工作，提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水平。

项目通过实施芦苇平茬复壮工程，在甘肃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实施芦苇平茬复壮333.82公顷，使植被重新萌发通直而粗壮的主干，减少病虫危害，提高湿地植被优化程度和覆盖度，使湿地资源从恢复性增长进一步向提高质量转变。通过在渥洼池保护站附近构筑湿地生态隔离带70.98公顷实施压沙区域外围沙漠后退达2米以上，湿地植被长势有明显好转，还需进一步构筑湿地生态隔离带。通过在渥洼池保护站附近恢复生态隔离带植被24.86公顷，铺设灌溉主管22.5千米，滴灌网90千米，用于植被补水，保护区在已构湿地生态隔离带内栽植梭梭树等措施，进一步恢复生态隔离带区域植被，有效提高阻挡风沙侵袭的能力。通过在渥洼池保护站附近采用生态补水方式开展湿地植被恢复，面积为13.54公顷，生态补水量6万立方米。阳关保护区渥洼池区域土壤含水量呈逐年下降趋势，湿地边缘地带存在植被退化、湿地旱化的问题。以甘肃敦煌阳关湿地为调查对象，以阳关湿地的调查情况为基础，在本项目实施期间，围绕以上9项标准，开展阳关国际重要湿地符合性专项调查，研究借鉴国际重要湿地保护经验，总结阳关湿地的保护战略，明确未来工作目标，形成《阳关国际重要湿地符合性专项调查报告》，为国际重要湿地申报书编制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开展湿地生态保护成效调查评估1项，对湿地生态状况和保护区保护成效等开展调查，形成《甘肃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生态保护成效调查评估报告》，为提升湿地保护管理水平提供数据支撑。渥洼池湿地周边分布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胀果甘草，湿地的水源为保护区内的动植物提供了生存和繁衍的保障，通过对黑鹳、大天鹅、白琵鹭、猎隼、白尾海雕、玉带海雕、草原雕、乌雕等鸟类，以及鹅喉羚、草原斑猫、猞猁、胀果甘草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的监测需要，于渥洼池湿地周边新增2处物种智能监测识别系统。

通过自评，年度内较好地完成了目标任务，达到了预期目标，绩效目标未偏离。

（二）2024年提前批中央财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补助资金渥洼池保护站科研监测工作站二期项目

    1.项目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2024年提前批中央财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补助资金渥洼池保护站科研监测工作站二期项目下达计划500万元，实际拨付资金500万元，资金落实率100%，支出475.18万元，预算执行率95.04%。

2.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经过评价，2024年提前批中央财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补助资金渥洼池保护站科研监测工作站二期项目绩效目标明确，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符合保护区建设实际，阶段性目标落实到位，成效显著。资金管理使用上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与财务相关制度执行，无截留、挤占、挪用补偿基金等违规行为，单位内部管理制度健全，财务信息真实完整。

3.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在资金落实方面，上级能够将项目资金及时拨付，同时我们及时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目前已支付项目资金475.18万元，结转24.82万元，预算资金执行率90.13%。结转资金将于2025年5月底之前全部用于项目建设完成项目任务。

通过该项目，更加有效地监测和管理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防止物种灭绝和生态系统崩溃。促进保护区湿地植被得到进一步恢复，遏制风沙蔓延的态势，促进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流动，充分发挥调节气候，恢复项目区生物多样性，增强湿地水源涵养功能，为候鸟和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保障。提高管理水平，提升自然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促进绿色产业发展、优化能源结构、吸引高端人才和科技创新、提升地区形象和投资环境，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通过科研监测和教育活动，可以提高公众对环境保护和生态系统的认识和意识，增强环保行为和参与度。提升公众对环境保护和生态系统保护的知识和能力水平，推动相关领域的发展和创新，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提高科研水平和社会意识。在项目实施前和实施后，通过设计问卷，调查社区居民对项目的看法和满意度，以及他们对项目可能带来的影响和变化的看法，以确保项目的实施符合当地法规和规定，同时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和利益。

通过自评，年度内较好地完成了目标任务，达到了预期目标，绩效目标未偏离。

（三）2024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湿地保护恢复项目

1.项目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2024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湿地保护恢复项目下达计划300万元，实际拨付资金300万元，资金落实率100%，支出82.57万元，预算执行率27.52%。

2.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经过评价，2024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湿地保护恢复项目绩效目标明确，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符合保护区建设实际，阶段性目标落实到位，成效显著。资金管理使用上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与财务相关制度执行，无截留、挤占、挪用补偿基金等违规行为，单位内部管理制度健全，财务信息真实完整。

3.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在资金落实方面，上级能够将项目资金及时拨付，同时我们及时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目前已支付项目资金82.57万元，结转217.43万元，预算资金执行率27.52%。结转资金将于2025年10月底之前全部用于项目建设完成项目任务。

4.绩效目标偏离原因

项目资金计划在2024年7月下达，项目实施方案于2024年9月底批复。项目建设期限为15个月，即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2024年9月为建设准备期，即实施方案编制、勘察设计、项目招标等；2024年10月至2025年9月为项目实施期；2025年10月至11月为检查验收及成效评估期。导致2024年度没有完成该项目目标任务，未达到预期目标，本年度不做绩效评价。

（四）2024年中央财政国有林保护修复补助（公益林）管理项目

1.项目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2024年中央财政国有林保护修复补助（公益林）管理项目下达计划24万元，实际拨付资金24万元，资金落实率100%，支出23.14万元，结转0.86万元，预算执行率96.42%。

2.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经过评价，2024年中央财政国有林保护修复补助（公益林）管理项目绩效目标明确，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符合保护区建设实际，阶段性目标落实到位，成效显著。资金管理使用上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与财务相关制度执行，无截留、挤占、挪用补偿基金等违规行为，单位内部管理制度健全，财务信息真实完整。

3.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在资金落实方面，上级能够将项目资金及时拨付，同时我们及时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目前已支付项目资金23.14万元，结转0.86万元，预算资金执行率96.42%。结转资金将于2025年5月底之前全部用于项目建设完成项目任务。

严格按照生态公益林管理的相关规定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和作业设计，并组织落实好抚育管护措施，坚持“严管林、慎用钱、质为先”的林业建设方针，严密组织、保质保量，不断提高公益林管理水平。

通过档案管理、管护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行维护、监督检查、宣传培训等项目的实施，按照《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要求，项目实施中购置档案柜20组，档案室监控设备1套（高清摄像头、硬盘录像机、储存硬盘、交换机、网线）、打印扫描仪1台、档案装订仪1台。确保公益林相关资料分类管理、集中专柜存档，档案管理由专人负责。为进一步加大保护区林草湿保护法律法规宣传力度，计划印制宣传资料5000份，制作各类宣传品500个、宣传警示牌10块，用于宣传和展示自然保护区的重要意义和保护价值，增强了周边社区群众的保护意识，为保护区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保护区不定期开展护林员培训和外出业务培训，重点对公益林管护办法、野生动植物保护和有关政策法规进行培训，使护林员掌握最基本的管护知识，提高了保护担当责任意识。

通过自评，年度内较好地完成了目标任务，达到了预期目标，绩效目标未偏离。
（五）2024年省级财政林业草原资金自然保护地补助项目

1.项目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2024年省级财政林业草原资金自然保护地补助项目下达计划100万元，实际拨付资金100万元，资金落实率100%，支出94.99万元，预算执行率94.99%。

2.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经过评价，2024年省级财政林业草原资金自然保护地补助项目绩效目标明确，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符合保护区建设实际，阶段性目标落实到位，成效显著。资金管理使用上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与财务相关制度执行，无截留、挤占、挪用补偿基金等违规行为，单位内部管理制度健全，财务信息真实完整。

3.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在资金落实方面，上级能够将项目资金及时拨付，同时我们及时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目前已支付项目资金94.99万元，结转5.01万元，预算资金执行率94.99%。结转资金将于2025年4月底之前全部用于项目建设完成项目任务。

甘肃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地建设补助项目能更加高效利用保护区现有各类监测设施，建设功能稳定、运行高效的保护区监测体系，提升保护区保护管理和灾害预防工作的效率，有效地保护辖区的生态系统。

通过项目的建设，增强保护区周边群众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资源意识，保护区生态系统得到进一步恢复，遏制风沙蔓延的态势，促进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流动，充分发挥调节气候，恢复项目区生物多样性，增强湿地水源涵养功能。增加植被覆盖度，提高湿地植被生物量，改善候鸟及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为候鸟和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保障。项目建设在环境改善、生态平衡维护、自然资源保护、灾害预警与防治、科普教育、推动公众意识提升以及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深远的社会效益。通过日常巡护管理，可以提高公众对环境保护和生态系统的认识和意识，增强环保行为和参与度。同时，通过科普教育活动，可以提升公众对环境保护和生态系统保护的知识和能力水平。本项目虽然在短期内不会带来经济效益，但项目建设的目的在提升保护区日常巡护管理工作效能，确保湿地资源得到全面保护，提高公众生态保护意识，普及自然保护知识，推动敦煌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促进绿色产业发展、提升地区形象和投资环境、推动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增长方面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

通过自评，年度内较好地完成了目标任务，达到了预期目标，绩效目标未偏离。

（六）2024年省级财政森林草原防火补助资金项目

1.项目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2024年省级财政森林草原防火补助资金项目下达计划20万元，实际拨付资金20万元，资金落实率100%，支出19.88万元，结转0.12万元，预算执行率99.4%。

2.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经过评价，2024年中央财政国有林保护修复补助（公益林）管理项目绩效目标明确，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符合保护区建设实际，阶段性目标落实到位，成效显著。资金管理使用上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与财务相关制度执行，无截留、挤占、挪用补偿基金等违规行为，单位内部管理制度健全，财务信息真实完整。

3.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在资金落实方面，上级能够将项目资金及时拨付，同时我们及时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目前已支付项目资金19.88万元，结转0.12万元，预算资金执行率99.4%。目前项目资金已完成支付全部用于项目建设任务，保护区对项目进行了竣工验收，结转的0.12万元已归集上缴国库。

通过项目的实施，使保护区森林草原火灾的预防和扑救能力有了进一步提高，有效降低了火灾引起的森林和草原资源及野生动物资源的损失。该项目的实施可以增强预防和控制森林和草原火灾的能力，对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保护生态环境，保持生物多样性，使森林和草原充分发挥水土保持，调节气候，防风固沙，防治污染等生态作用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保护区森林和草原防火项目建设顺利实施，能减轻森林火灾的危害程度，更好地保护森林和草原资源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通过自评，年度内较好地完成了目标任务，达到了预期目标，绩效目标未偏离。

部门管理的省对市县转移支付绩效自评情况分析

我中心无部门管理的省对市县转移支付情况。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是资金使用都能做到公开、公平，按程序上报和审批。项目管理有健全的组织机构，配备了专业技术能力强的工作人员。

二是将本次绩效自评结果作为以后年度省级财政补助资金预算申请、安排、分配的重要依据，并按照有关规定做好绩效自评结果公开工作。
附件：2024年度省级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报表
甘肃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

2025年3月21日
